清江花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物业管理服务合约
一、为加强清江西苑的物业管理，维护物业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共秩序，保障物业的安全与合理使用，创造优良环境，经甲乙双方商定同意签订本合约，南京清江花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本物业区域内的综合管理机构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政策对本物业区域内的房屋、公共设备设施、居住秩序、环境等事务行使管理权，全体物业产权人、使用人及有关人员均应服从管理，支持、配合物业管理公司的工作。
二、物业产权人、使用人、物业管理公司均应严格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。严格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，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、经济责任、道德责任。

三、物业管理公司的权利和义务

1、负责物业区域内的管理、经营和公共配套设施的维护、养护。

2、保持房屋配套设施设备的完好，定期安排养护工作。

（1）及时进行室外雨水、污水井及管道、化粪池的检查清掏。

（2）定期组织变频供水蓄水池的清洗，确保饮用水符合国标。

（3）定期组织检查、检修房屋、水电、消防、人防、电梯等设备，确保功能良好，运行正常。

3、保持物业区域内公共场所、共用部位环境清洁卫生。
4、对物业区域内交通及各种车辆停放秩序的管理。

5、负责物业区域内的公用绿地、花木、建筑小品等的养护管理。

6、做好物业区域内公共环境安全护卫服务，协助公安派出所维护公共秩序。
7、按规定向物业产权人、使用人收取物业管理服务费，对借故拒交或无理取闹者，将保留法律诉讼权利。
8、对违章行为进行纠正或处罚，其方式有：责令停止违章行为、责令恢复原状、批评教育等。

9、对托管的物业区域内的毛坯房、二次装修房屋有监督管理权力，并按政策规定收取一定标准的装修管理服务费。

10、不承担对物业产权人、使用人的人身及财产的保管和保险义务。

四、物业产权人、使用人的权利和义务

1、依法享有对房屋的所有权、使用权。

2、有资格参加业主委员会，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

3、自觉遵守国家、省、市有关物业管理的法规政策及业主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管理规定。

4、保持房屋内部和外部的完好、整洁，爱护公共设施和共用设备。房屋装修和搭建严格按市政府规定办理报批手续。不得擅自改变住房用途和拆改住房结构，不私搭乱建。不得擅自安装超出墙体及阳台外立面的防盗网、不得安装外伸式晒衣架、不得安装遮阳蓬。
5、保持绿地整洁，爱护绿化围栏和景点小品，爱护花卉树木。公共场所不得晾晒衣物。

6、楼前楼后及楼内的走道、楼梯、平台、屋面等共用部位，不得存放物品及占用。不得安装太阳能热水器。

7、服从物业公司管理人员及其他执勤人员的管理，不从事有害社会秩序的活动。

8、所有车辆按指定地点停放。不乱停乱放。停车服务费，按物价部门文件收取，临时停车按次收费。

9、应配合毗邻维修，不得阻碍毗邻房屋的正常维修，否则应承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责任。
10、按时交纳物业管理服务费及其他应交纳的费用，物业管理服务费按产权证建筑面积收取。前期物业管理服务费收费标准，以物价局的批文为准。

11、办理入住手续后长期（连续六个月以上）未入住的空置房屋及入住后长期（连续六个月以上）未使用的空置房屋，业主应事先书面向物业管理公司说明备案，按规定公共服务费标准的70%交纳空置房屋物业管理费。

12、公共照明，电梯运行费按实结算，应及时交纳。空置房（连续六个月以上）的公共照明费按收费标准的70%交纳。
13、家用监控、报警、可视对讲等智能化系统的维护保养、更新费用由各使用户按实分摊。

14、房屋自用部位，自用设备的维护养护及其他特约服务，采取成本核算，明码标价，按实款计收。

15、如产权变更或更换住户须到物业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手续，并结清相关费用，否则应承担连带责任。
16、业主用水采用变频恒压系统供水，业主按实分摊能耗费用，业主用水和能耗费用由物业公司收取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1、凡物业产权人、使用人违反本合约或有关法规政策的行为，除已停止违章违约行为，排除危险、返还财产、恢复原状或修复更换，消除影响或恢复名誉，赔礼道歉和口头、书面检讨等方式承担责任外，对拒不接受处罚者，依法申请强制执行。

2、物业管理公司工作人员违法或违反本合约，应从重处罚，凡因物业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渎职或失职给物业使用人造成损失的，由责任者或单位负责赔偿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六、附则

1、本合约仅适用于委托管理的物业区域内。

2、合约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南京清江花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年  月  日
乙方：（住户）：    号楼    单元    室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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